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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昆吾民乐九鼎”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嘉兴九鼎一期”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昭宣

元盛九鼎”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昭宣元泰九

鼎”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安丰九鼎” ）、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元安九鼎” ）、苏州祥

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祥盛九鼎” ）（以上机构股东统称为

“九鼎投资” ）分别持有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疆火

炬” ）6,377,600股、5,595,600股、2,464,800股、1,972,000股、1,766,800股、1,

478,800股、1,314,400股（合计持有20,970,00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4.51%、

3.95%、1.74%、1.39%、1.25%、1.05%、0.93%（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2%）。

上海君安湘合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君安湘合” ）持有新

疆火炬10,0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9%。

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2019

年1月3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九鼎投资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减持公司股份；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490,0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且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1%；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2%。

君安湘合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减持公司股份；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490,0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且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1%；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2%。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股东九鼎投资、君安湘合的《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上述

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截至2019年11月13日，九鼎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

交易共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46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74%,其中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1,414,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0.99%；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1,053,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74%。 君安湘合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共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1,41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0%。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君安湘合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0,030,000 7.09% IPO前取得：10,030,000股

昆吾民乐九鼎 5%以下股东 6,377,600 4.51% IPO前取得：6,377,600股

嘉兴九鼎一期 5%以下股东 5,595,600 3.95% IPO前取得：5,595,600股

昭宣元盛九鼎 5%以下股东 2,464,800 1.74% IPO前取得：2,464,800股

昭宣元泰九鼎 5%以下股东 1,972,000 1.39% IPO前取得：1,972,000股

苏州安丰九鼎 5%以下股东 1,766,800 1.25% IPO前取得：1,766,800股

昭宣元安九鼎 5%以下股东 1,478,800 1.05% IPO前取得：1,478,800股

祥盛九鼎 5%以下股东 1,314,400 0.93% IPO前取得：1,314,4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昆吾民乐九鼎 6,377,600 4.51%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

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九鼎一期 5,595,600 3.95%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

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昭宣元盛九鼎 2,464,800 1.74%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

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昭宣元泰九鼎 1,972,000 1.39%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

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安丰九鼎 1,766,800 1.25%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

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昭宣元安九鼎 1,478,800 1.05%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

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祥盛九鼎 1,314,400 0.93%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

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20,970,000 14.82%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君安湘合 1,415,000 1.00%

2019/8/15 ～

2019/11/13

集中竞

价交易

19.00-2

0.82

28,181,

610.31

8,615,

000

6.09%

昆吾民乐九

鼎

431,000 0.30%

2019/8/15 ～

2019/11/13

集中竞

价交易

16.22-1

6.56

7,070,

386.00

5,946,

600

4.20%

嘉兴九鼎一

期

887,800 0.63%

2019/8/15 ～

2019/11/13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16.22-1

6.68

14,510,

271.00

4,707,

800

3.33%

昭宣元盛九

鼎

162,500 0.11%

2019/8/15 ～

2019/11/13

集中竞

价交易

16.22-1

6.56

2,667,

476.00

2,302,

300

1.63%

昭宣元泰九

鼎

130,000 0.09%

2019/8/15 ～

2019/11/13

集中竞

价交易

16.22-1

6.56

2,131,

833.00

1,842,

000

1.30%

苏州安丰九

鼎

116,500 0.08%

2019/8/15 ～

2019/11/13

集中竞

价交易

16.22-1

6.56

1,909,

312.00

1,650,

300

1.17%

昭宣元安九

鼎

292,700 0.21%

2019/8/15 ～

2019/11/13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16.22-1

6.68

4,780,

997.00

1,

186,

100

0.8

4%

祥盛九鼎 446,500 0.32%

2019/8/15 ～

2019/11/13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16.22-1

6.68

7,423,

891.00

86

7,900

0.6

1%

注：九鼎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自2019年7月30日起。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披露了《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5），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事

项。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

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的。 在减持实施期

间内，公司股东君安湘合、九鼎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承诺的要求实施股份减

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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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议案。

2、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股

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应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大会决议

的表决结果。 2019年2月25日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届满，公司累计回购股票63,005,888股，存放

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故截止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股数为1,555,709,

365股。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3日下午14: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虹大道71号台州市前进化工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孙杨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3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95,

537,387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44.7087%。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为10,773,22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0.6925％。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12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706,310,

61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45.4012%。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1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783,023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0.693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琳、雷雨晴律

师到现场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1.1选举孙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00,904,741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346%。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5,377,15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9.8669%。

1.2选举王扬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00,908,540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352%。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5,380,95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9.9021%。

1.3选举杨思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00,908,541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352%。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5,380,95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9.9021%。

1.4选举洪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00,908,540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352%。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5,380,95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9.9021%。

1.5选举朱建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00,908,541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352%。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5,380,95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9.9021%。

1.6选举姚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00,908,540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352%。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5,380,95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9.902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2.1选举苏为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06,310,411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997%。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10,782,82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82%。

2.2选举毛美英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06,230,608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887%。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10,703,02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581%。

2.3选举张克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06,310,411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997%。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10,782,82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82%。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3.1选举汪启华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704,811,138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877%。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9,283,551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0941%。

3.2选举龚伟中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704,891,239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990%。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9,363,65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8370%。

4、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706,310,410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997%；100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1%；100股弃权,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1%。

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投票情况：10,782,823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1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9％；100股

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9%。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海翔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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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1月9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于2019年11月13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董事朱建伟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毛美英女士代

为表决。 本次会议由经半数以上参会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孙杨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过与会董事的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杨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王扬超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同。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选

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孙杨先生、苏为科先生、张克坚先生，主任委员孙杨先生。

2、审计委员会委员:毛美英女士、苏为科先生、孙杨先生，主任委员毛美英女士。

3、提名委员会委员：苏为科先生、毛美英女士、孙杨先生，主任委员苏为科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张克坚先生、毛美英女士、孙杨先生，主任委员张克坚先生。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同。 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则自动

失去委员会委员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杨思卫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同。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李洪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沈利华先生、许华青女士、

李进先生、毛文华先生、许国睿先生、姚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时许华青女士兼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李进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同。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孔德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同。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蒋如东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同。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孙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67年4月，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工程师。历

任东港集团东港精细化工厂车间主任、生产厂长、厂长、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 2013年11月进

入本公司工作，2014年8月被选举为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翔川南

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孙杨先生持有440万股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王扬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87年2月，长江商学院EMBA在读。

2008年参加工作，曾担任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总裁助理，台州市振港染料化工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 台州市前进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现担任台州市椒江区第十届政协委员会常

委、台州市椒江区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海翔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 王扬超先生

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持有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26.80%的股权， 故王扬超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 王扬超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云富先生之子，与公司其他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3）杨思卫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74年8月，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经

济师，曾就职于南京恒信达化工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2年进入盐城市瓯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工作

至今，现任盐城瓯华董事长。 曾获江苏省科技企业家、盐城市“杰出青年创新人才” 、盐城市“优秀

企业家” 、滨海“十大杰出青年”等称号，曾担任盐城市第六、七届市人大代表。 2014年12月8日起任

公司董事，2015年1月20日起任公司总经理。杨思卫先生持有485.78万股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李洪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69年2月，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本科

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上海瑞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海翔研究院院长、公司研发副总，现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洪明先生持有58万股公司股票，与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沈利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66年12月，大专文化。 1985年起在公司

工作至今，曾担任车间主任、QC主任、QA主任、台州泉丰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

助理、浙江普健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公司监事、董事等职务，2011年2月23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沈利华先生持有120万股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6）许华青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81年5月，大学文化。 2005年1月起在公

司工作至今，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投资发展部经理。2007年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2012年9月19日起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许华青女士持有94.5万股公司股票，与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李进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生于1984年2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 2006年毕业于浙江财经学院。 2006-2016年就职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历任审计员、项目经理、部门经理等职，2016年10月17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

进先生未持有股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8）毛文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67年8月,大学文化,工程师,质量工程

师,执业药师,1988年毕业于浙江工学院（现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专业。 1988年分配至浙江温

岭制药厂,先后服务于浙江永宁制药厂、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10月进入本公司工作至今，2013年7月19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毛文华先生持有135万股公司

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9）许国睿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77年6月，中共党员，大学文化。 2000年

2月进入公司工作至今，曾获台州市椒江区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 历任浙江海翔药业销售有限公

司部门经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2014年11月20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许国睿先生持有45

万股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10）姚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82年11月，中共党员，澳洲注册会计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在读，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硕士，浙江大学城市学

院通信工程专业学士。 2007年至2016年历任中国外交部北美与大洋洲司、驻加拿大、卡塔尔、新西

兰等国外交官及领事官。 2016年至2019年在普华永道任高级经理，负责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咨

询等业务。 姚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11）周孔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78年11月，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本科

学历，会计师。 2003年7月进入台州市振港染料化工有限公司工作从事财务工作。 2013年7月进入盐

城市瓯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部副经理、财务总监等职务。周孔德先生持有9万股公司股

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12）蒋如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87年10月，本科学历。 2011年1月起在

公司投资发展部工作至今，2012年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2年9月起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蒋如东先生未持有股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

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以上人员均不属于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

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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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

9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于2019年11月13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到

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经半数以上参会监事共同推举的监事陈敏杰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过与会监事的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敏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同。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简历：

陈敏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68年6月，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经济师、助理

政工师。 1987年进入天台七四三厂工作，1995年9月进入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现在本公司

从事行政事务及党群工作。 陈敏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中央文明办、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

《“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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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部分董事、监事换届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3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并于同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组成情况

1、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孙杨先生（董事长）、王扬超先生（副董事长）、杨思卫先生、洪鸣先生、朱建伟先

生、姚冰先生

独立董事：苏为科先生、毛美英女士、张克坚先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职工代表监事：陈敏杰先生（监事会主席）

非职工代表监事：汪启华先生、龚伟中先生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组成情况

总经理：杨思卫先生

常务副总经理：李洪明先生

副总经理：沈利华先生、许华青女士、李进先生、毛文华先生、许国睿先生、姚冰先生

董事会秘书：许华青女士

财务总监：李进先生

审计部经理：周孔德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蒋如东先生

二、部分董事、监事及审计部经理换届离任情况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郭敏龙先生、董事沈利华先生、独立董事田利明先生任期

届满离任，沈利华先生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截止本公告日，郭敏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0万股，郭敏龙先生所持股份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自离任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田利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郭世华先生任期届满离任。 截止本公告日，郭

世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3、公司审计部经理牟哲军先生任期届满离任。

上述换届离任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对上述离任人员

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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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通知于2019年11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19年11月1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姜滨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孙红斌先生、冯建亮先生、徐小凤女士及董事会秘书

贾军安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姜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姜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由王琨女士（独立董事）、姜滨先生、夏善红女士（独立董事）三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王

琨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简历附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姜滨先生、夏善红女士（独立董事）、王田苗先生（独立董事）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姜

滨先生为召集人（简历附后）。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2.1选举王琨女士（召集人）、姜滨先生、夏善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选举姜滨先生（召集人）、夏善红女士、王田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长姜滨先生提名，拟聘任姜龙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姜龙先生提名，拟聘任段会禄先生、胡双美女士、刘春发先生、蒋洪寨先生、于大超先生、高晓

光先生、贾军安先生、吉永和良先生、冯蓬勃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裁姜龙先生提名，拟聘任段会禄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姜滨先生提名，拟聘任贾军安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总裁姜龙先生提名，拟聘任贾阳先生、许艳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

秘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拟聘任冯建亮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收益，审议通过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薪酬（万元）

1 姜龙 副董事长兼总裁 180

2 段会禄 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120

3 胡双美 副总裁 120

4 刘春发 副总裁 120

5 蒋洪寨 副总裁 120

6 于大超 副总裁 120

7 高晓光 副总裁 120

8 贾军安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120

9 吉永和良 副总裁 120

10 冯蓬勃 副总裁 120

关联董事姜龙先生、段会禄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聘任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审议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姜滨先生：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学士。 2001年创办本公司。

姜滨先生有30多年电声行业的丰富工作经验。 兼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二届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国

电子元件行业协会轮值理事长、中国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电子信息行业

杰出企业家、“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山东省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山东省劳动模范等称号。

姜滨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副董事长候选人、总裁候选人姜龙先生之兄，与副总裁候选人胡双美女

士为夫妻关系， 直接持有公司500,101,518股股份， 并通过控股股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555,

117,026股股份，现任歌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滨先生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姜滨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姜龙先生：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美国马里兰大学战略管理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管理科学硕士、清华大学材料

工程学士。 2004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执行副总裁。 姜龙先生在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姜龙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姜滨先生之弟，直接持有公司102,590,612股股份，并通过控股股东歌尔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44,426,149股股份，现任歌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姜龙先生与其他持股5%以上

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姜龙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夏善红女士：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清华大学

学士、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曾担任传感技术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

863计划微机电系统（MEMS）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和先进制造技术领域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 目前担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电子学会会士、理事，中国微

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士、 常务理事，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电子与信息学报》 副主编， 并担任《IEEE�

Sensors� Journal》等多个期刊编委。曾任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夏善红女士已获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夏善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 夏善红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田苗先生：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北航机器人研究所教授博导，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北工业大学博士、西

北工业大学硕士、西安交通大学学士。 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防先进机

器人技术创新团队，“十一五”国家863计划先进制造技术领域首席专家组长、 “十二五” 服务机器人重点专

项专家组组长，IEEE机器人与自动化北京大区主席。 主要从事先进机器人理论与技术研究包括仿生结构、医

疗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方面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 现兼任上海

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田苗先生已获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王田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 王田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琨女士：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南开大学

会计学学士。2003年4月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2010年1月起任清华大学公

司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博士项目主

任。 多次荣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 现兼任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王琨女士曾任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琨女士在财务、

审计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王琨女士已获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王琨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 王琨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段会禄先生：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山东财经大学学士。 2001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会计、财务经理、

财务部门经理。 段会禄先生有十几年的企业财务工作经验。

段会禄先生持有公司4,474,500股股份，现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与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段会禄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胡双美女士：

现任公司副总裁。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 2001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市场部经理、运营领导小组负责人

等职务。 胡双美女士有多年的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经验。

胡双美女士持有公司21,600,000股股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候选人姜滨先生之妻，公司副董

事长候选人、总裁候选人姜龙先生为姜滨先生之弟。 胡双美女士未在控股股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任职，与其

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胡双美女士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春发先生：

现任公司副总裁。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历任公司研发部工程师、品质保证部课长、经理助理、技术工程部技

术经理、高级产品经理、制造部部长、研发部高级经理等职务。 刘春发先生在以微型扬声器、受话器为代表的

电声元器件领域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刘春发先生持有公司1,479,764股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 刘春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蒋洪寨先生：

现任公司副总裁。 山东信息技术学院毕业。 2006年加入本公司，主要负责公司模具、注塑、冲压等的管理

工作。 曾任东莞岳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厂长、潍坊无线电八厂工程师。 蒋洪寨先生拥有二十多年精密加工领

域技术管理经验。

蒋洪寨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 蒋洪寨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于大超先生：

现任公司副总裁。天津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学士。历任公司蓝牙耳机、主动式3D眼镜、家用电

子游戏机配件业务负责人。 在电子配件产品研发、制造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于大超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 于大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高晓光先生：

现任公司副总裁。澳大利亚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 2001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器件市

场部经理、器件市场部副总经理、器件事业部总经理、营销体系负责人。 在市场开拓、大客户运维领域具有的

丰富工作经验。

高晓光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 高晓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贾军安先生：

现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学硕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PA）会员；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会员。 2010年加入本公司，历任财务部副

总经理。曾任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税务部经理。贾军安先生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贾军安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 贾军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吉永和良先生：

现任公司副总裁。 日籍。 美国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同济大学机械专业学士。 曾任IBM副合伙人，在

战略与变革管理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兼任中国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吉永和良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吉永和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冯蓬勃先生：

现任公司副总裁。 西安理工大学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学士。 历任公司工程师、主管工程师、课长、部

长。 在自动化设备研发制造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冯蓬勃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 冯蓬勃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贾阳先生：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山东大学工业工程硕士、山东大学金融学学士。 2010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就职于

公司证券部、总裁办。 贾阳先生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贾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贾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许艳清女士：

现任公司证券部部长。 北京交通大学会计学硕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机械制造专业学士，中国注册会

计师（CICPA）非执业会员、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非执业会员。 2005年加入本公司，历任财务部主管、证券部

项目经理、证券部部长。 许艳清女士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许艳清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许艳清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冯建亮先生：

现任公司监事、内审负责人。冯建亮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2001年加入本公司，先后担任财

务部经理助理、经理、内部审计负责人。 冯建亮先生是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有丰富的财务管理和审计经

验。

冯建亮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 冯建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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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于2019

年11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19年11月1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孙红斌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现选举孙红斌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监事会主席候选人简历

孙红斌先生：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山东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学士。 曾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子进出口山东公司业

务部经理、主任。 孙红斌先生拥有30多年的市场营销和进出口业务方面的丰富工作经验。

孙红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8,889,534股股份，现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与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孙

红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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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10月18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

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019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

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 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姜滨先生

2、副董事长：姜龙先生

3、非独立董事：姜滨先生、姜龙先生、段会禄先生、刘成敏先生

4、独立董事：夏善红女士、王田苗先生、王琨女士

5、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其组成委员：

审计委员会：王琨女士（召集人）、姜滨先生、夏善红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姜滨先生（召集人）、夏善红女士、王田苗先生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所有董事会成员均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孙红斌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冯建亮先生、徐小凤女士

3、非职工代表监事：孙红斌先生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所有监事会成员均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情况

1、总裁：姜龙先生

2、副总裁：段会禄先生、胡双美女士、刘春发先生、蒋洪寨先生、于大超先生、高晓光先生、贾军安先生、吉

永和良先生、冯蓬勃先生

3、财务总监:段会禄先生

4、董事会秘书：贾军安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贾阳先生、许艳清女士

6、内部审计负责人：冯建亮先生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

内部审计负责人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贾军安先生、证券事务代表贾阳先生和许艳清女士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

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

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军安先生 贾阳先生、许艳清女士

联系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268号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536-3055688

传真 0536-3056777

电子邮箱 ir@goertek.com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